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服务内容
本项目拟对西咸新区秦汉新城辖区内满足清运条件的4处遗留垃圾进行清运工作。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地方有关法律和操作规程，并按照相关要求组织工作，对项目现场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2.项目范围内已拆除房屋、建（构）筑物产生的建筑垃圾由乙方负责清运。清运至黄土层且达到项目范围内无建筑垃圾、杂物等（以甲方最后验收合格为标准）。中标供应商在项目未交付采购人前负责现场日常维护工作。
3.垃圾清运工作严格按照西安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相关规定和《西安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的有关要求执行，清运至正规消纳地点进行倾倒或填埋，并承担处置费用和消纳费用。禁止在道路、桥梁、公共场地、公共绿地、农田、河流、湖泊、供排水设施、水利设施以及其他非指定场地倾倒清运垃圾。垃圾清运后应及时对清运地点进行收尾清理，平整地面。
4.中标供应商应依照环保相关法律规定的控制扬尘污染要求施工作业，在拆迁范围内切实履行防扬尘的具体措施，自觉接受采购人及相关主管部门监督。
5.中标供应商在建筑垃圾清运中应严格按照秦汉新城建筑垃圾清运主管部门批准的内容执行，不得随意倾倒或掩埋。否则除将所倒垃圾重新运至规定地点外，还需向采购人支付所倒垃圾处理费用十倍的违约金，采购人有权直接从结算款中扣除，中标供应商对此不持异议。
6.中标供应商在清运垃圾前需按照城管执法等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安装车辆冲洗设备及垃圾覆盖绿网、防尘措施等。
7.中标供应商应当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不得将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混合处置。清运前应设置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围蔽设施，出口道路硬化处理，设置车辆冲洗设备并有效使用，设置洗车槽和沉淀池并有效使用，采取措施避免扬尘。
8.中标供应商应当建立健全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安全管理、驾驶人培训、车辆清运规范服务制度，加强车辆维修养护，保证运输安全规范。
9.运输垃圾造成道路及环境污染的，乙方应当立即清除污染。未及时清除的，由所在地城管执法、环境卫生等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清除，清除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10.在安全文明施工问题上，必须按照标准规范严格执行，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
11.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与其他人员发生纠纷，在合同履行期间与其他人员产生的纠纷，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三、商务要求
1.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历天。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单价最高限价：本次4处需清运垃圾暂定为20605.36m³，单价最高限价为装车及外运（自行消纳）109.84元/m³，投标报价超出单价限额按无效投标处理，最终结算以单价据实结算。
4.支付方式：以实际清运方量为依据进行据实结算。中标供应商完成全部垃圾清运工作后，经采购人验收合格，据实结算并支付相应费用。
四、服务标准
1.合同履行期限间，无条件的接受采购人的监督和整改要求。
2.如遇极端恶劣天气或特殊原因，应及时通知采购方主管人员，告知原因。
3.投标人在服务过程中应做到安全、有序，自觉遵守各项管理制度。
4.投标人应具备合法的清运手续、行政许可或资质，并保证在合同履行期间，上述资料应持续有效，同时，应提供上述资料给甲方以便相关部门备查，积极配合采购人做好相关部门的检查工作。
五、验收标准
[bookmark: _GoBack]达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相关规定及采购人要求的合格标准。
